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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

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
为确保我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规范和公平，依

据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和《广东财经大学

2019 年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细则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科学选拔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考生进行

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选拔，按需招生，宁缺毋滥，确

保招生质量。

二、组织管理

1.成立由外国语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研究生工作

负责人、导师组长组成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，小组秘书由

学科秘书担任。小组的工作职责包括：

（1）审定本学院复试录取实施细则，并报学校研究生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在复试前向考生公布。

（2）负责综合能力面试小组成员的选聘，并与相应人员

签订责任书，明确职责，规范行为，第二外语口语与听力测

试在综合能力面试中进行，小组成员应具备相应的第二外语

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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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小组成员为 5 人，设组长 1 名，并实行组长负责制。

面试小组原则上由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

组成。小组下设秘书 1 名，负责复试记录和协助安排相关事

宜。

2.组织参与复试的教师熟悉复试工作的基本规范，掌握

招生政策，增强复试教师的责任感，监督本单位复试过程严

格执行复试程序和复试标准，保证复试质量（复试面试小组

记录做到详尽规范，面试过程做到声音和图像同步录像，并

妥存一年备查）。

3.认真履行对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领导职责，并对

本单位考生的复试录取结果负责。对于考生就复试结果提出

的质疑，认真向考生做出必要的解释。

三、复试比例、名单公示和复试时间

1.复试采取差额形式，差额比例按 1：2 左右控制。

2.复试前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在本学院网站向社会公布

本单位复试录取实施细则和参加复试考生名单（包括考生姓

名、考生编号、初试各科成绩等信息）。

3.复试时间为 3 月 30 日-3 月 31 日，如遇生源不足需组

织第二批复试，学院将报请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后，

确定第二批复试情况，并另行公布。

四、调剂原则及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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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院将及时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布一志愿生源

不足专业的生源缺额情况，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将按照

教育部规定的调剂基本条件和要求择优遴选调剂考生，对申

请同一专业、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，按考生初试成

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。

2.调剂考生均须符合国家相关调剂政策。调剂考生于 3

月 21 日起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交正式的调剂申请。

3.学校依据相关规定，对调剂考生进行审核，在学校规

定的时间内向通过审核的考生发出复试通知。收到通知后，

考生在系统中确认来我校复试的列入复试名单，未按时确认

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。

五、复试原则和办法

1.凡拟录取的考生均应经过复试。复试将本着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，对考生的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。

2.复试由专业课笔试 100 分、综合能力面试 200 分（含

第二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成绩 50 分）两个部分组成。复试

成绩=综合能力面试成绩（含第二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）+专

业课笔试成绩；专业考试总成绩=初试成绩+复试成绩。

3.复试中各单科和总成绩均采取四舍五入，保留小数点

后一位数字的方式计分。

4.充分发挥综合能力面试小组在复试选拔中的主体作用，

坚决避免复试走过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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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复试内容和办法

1.各招生专业复试内容

（1）综合能力面试（200 分）

综合能力面试重点考查考生的知识结构、科研能力、表

达能力、外语听说能力等与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有关的能力，

其中第二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内容分值为 50 分。面试评分

标准由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确定并报招考处备案。

（2）专业课笔试（100 分）

专业课笔试采取闭卷考试，考试时间为 2 小时。专业课

笔试重点考查考生对专业理论、专业技能及相关知识的理解

与应用能力是否具备本专业研究生入学的基本要求，具体组

织工作由招生考试处负责。

2.面试考核办法

（1）学院将根据各复试考生人员抽签决定复试顺序。

（2）考核一般采取由考生从试题中随机抽取题目，考核

教师提问，考生当场回答的方式进行。必要时，考核教师可

就相关问题进一步提问。考核情况要认真、详细记录。

（3）每位考生面试结束后，由考核教师现场独立为考生

评分，任何人不得改动。考核教师各自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

该考生的最终面试考核分数。

3.考生加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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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不同于初试科目的两门专业课。复

试考试科目按《广东财经大学 2019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同等

学力加试科目》执行。

加试科目均为 100 分，考试时间均为 2 小时。考生加试

成绩必须合格（60 分及以上）才具备录取资格，不计入考试

总成绩。

七、体检、录取原则、公示与争议处置及其它规定以《广

东财经大学 2019 年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为准。

外国语学院

二 0 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


